
思明区展览项目奖励材料
	展会名称
	

	举办时间
	

	主办单位
	

	承办单位
	

	联系人
	

	材料目录（以打√为准）

	
	展前5个工作日

提交材料
	
	
	以下材料展后20个
工作日内提交
	

	1
	《思明区企业扶持资金申请表》1份
	□
	7
	场租明细清单（面积、单价、天数，需经出租单位盖章确认）1份
	□

	2
	《思明区展览项目信息（审核）表》1份
	□
	8
	租金发票复印件1套份
	□

	3
	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
	□
	9
	  展示项目成果资料（如展览总结、相关成果统计、媒体报道、会刊等）
	□


	4
	展位平面图

（A3纸打印）
	□
	10
	证明展览届次（首届、三届以内、六届以内等）和展览类型（自办展、招揽展、大型展、重大展）的相关证明文件（如相关筹备文件、批文、历届巡回展情况介绍、往届报道文件、市展览主管部门认定文件等）
	□

	5
	展商列表1份
（包括序号、展商名称、展位号、展位面积和展位数；最后要有合计）
	□
	11
	申请增量租金补贴的，还需提供历届展览租赁合同和场租明细清单
	□

	6
	场地租赁合同1份
	□
	12
	
	□

	  


